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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：

为使项目部门继续贯彻执行教育厅、财政厅“先定项目,再

定预算”理念，提前统筹规划，提高项目安排的前瞻性、科学

性，规范项目产生程序，严格控制项目质量，切实强化预算约束，

提升资金使用绩效，强化制度执行力，推动建立完善标准科学、

规范透明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现把报送 2023 项目备库项目

的要求发给大家、望遵照执行。

一、项目申报总体要求

(一) 各部门在申报项目时，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从学校发展

大局出发，厉行节约，充分考虑学校发展中面临的难点、重点

及急需解决的问题，力求所报数据科学合理，并进行绩效预评

价。

(二) 符合《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<关于印发河南省

省级财政教育项目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豫财教【2020】80号)

和《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库

的通知》(豫财教【2019】20号)文的要求。

(三) 优先安排符合国家政策导向、贴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

推动学校内涵提升、弥补短板弱项、保障改善民生的项目。

(四) 坚持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，未纳入财政教育项目库

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预算，调整预算安排的项目原则上从财

政教育项目库中选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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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支出编制要求

2023年必需安排的项目支出，将从已入财政厅项目库的项

目中进行挑选，根据学校财力状况安排或进入项目库备用。

(一) 项目申报范围及校内汇总审核部门：

第一、学科专业建设项目，主要指支持本校示范、特色 学

科、专业建设开展的教学改革、课程改革、课题研究、教 材研

发等，不含仪器设备购置、场地建设改造等。 (汇总审 核部

门：教务处)

第二、“双师素质”教师队伍建设项目，主要指为培养 “

双师型”教师开展实施的理论培训、实训实践、技能鉴定等。

(汇总审核部门：人事处)

第三、实训基地建设项目，主要指为满足必要的实习实训

开展的基地改扩建、仪器设备购置等条件建设。 (汇总审核部

门：实训中心)

第四、信息化建设项目，主要指校园网络改造升级、智慧

校园软硬件搭建、教学及行政管理的信息化应用等，不含教师

和学生的信息化应用个人终端设备。 (汇总审核部门：信息中

心)

第五、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，主要指校舍教学楼修缮改

造、校园绿化、水电气暖配套设施维修改造等。 (汇总审核部

门：后勤处) 。

第六、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项目，主要指具备一定实力 和

基础的高职院校强化优势、补足短板、提升学校整体实力 的综

合性建设项目。 (汇总审核部门：教务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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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、其他项目，不属于上述六类的其他急需项目。 (不

得用于基本建设、提高教职工福利待遇、偿还债务、对外投资、

缴纳罚款等)。 (汇总审核部门：法规处)

(二) 适用范围

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库项目适用于省级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

金，具体包括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、现代职教体系建设、

职业教育攻坚计划、高职院校改革绩效奖补、高职院校生均拨

款奖补、省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专项业务经费等高等职业教育

相关资金。

(三) 项目申报要求

第一、项目文本符合要求 (具体见群文件)。

第二、项目预算数取整数（项目申请财政资金及学校统筹

收入都需取整数）。

第三、项目绩效指标应当细化、量化、可考核、可操作，

绩效目标是学校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核心依据，也是财政厅监

督检查及绩效考核的核心依据，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合理，以免

影响将来的绩效评价。

第四、项目汇总表需要主管部门印章。

第五、项目材料内容要完整、详实，项目建设必要性充分，

建设内容明确，立项依据充分，支出内容具体，实施方案成熟。

第六、申报项目原则上应一事一报，应根据具体建设内容

逐一单独申报，不宜打包申报项目。

第七、申报项目的实施周期应与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期限相

匹配，原则上为一年，对有特定实施时间期限要求的项目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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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申报表中详细注明；学科专业建设项目、“双师素质”教师

队伍建设项目申请财政专项资金额度一般不低于30万元；实训

基地建设项目、信息化建设项目、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申请

财政专项资金额度一般不低于100万元。

第八、申报项目的用途不得用于结构性修缮，比如改变或

新增结构，但类似于屋面防水、外墙内墙粉刷，非结构性修缮

可以申报。

第九、申报项目的用途不得用于校企合作项目支付合作企

业方、中介、招生等费用。

第十、申报项目用途不得用于业务招待费、办公费等每年

发生的、运转类的常规性费用。

(四)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，不得纳入项目库：

第一、项目内容不符合政策规定或导向；

第二、项目申报材料质量差、缺乏实质性建设内容或建设

内容与实际发展不符；

第三、资金预算不明细，不具备可审核性；

第四、绩效目标不完整、不合理、不量化；

第五、项目批件不完备；

第六、近三年内存在项目验收不合格、绩效评价差、信息

不实、违纪违规等不良信用记录的项目部门申报项目；

第七、涉密项目；

第八、不符合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其他要求的。

三、工作安排和报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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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项目备选库申报电子数据于 8 月 15 日报送财务处(

时间节点另有要求的，我处会及时通知)。项目数据报送前各部

要对支出计划进行充分讨论、科学论证，有论证和询价报告，

并经主管校领导批准。

(二) 各部门需要提供的数据和对数据的详细要求我处统一

发至我校 2023 预算微信群。

(三) 各部门报送的项目资料（包括：项目库备选项目汇总

表、项目申报书、项目绩效目标表、可行性论证报告、项目事

前绩效评估报告）电子版和纸质材料同时报送，电子版发送至

1090775235@qq.com，纸质材料需部加盖部门公章，有部门领导、

主管领导签字后报送财务处。

(四) 由于这项工作时间较紧，要求各汇总部门务必于

2022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7：00 前按要求报送夏廷茹同

志处。

夏廷茹 电话：15617751697 邮箱：1090775235@qq.com

注：项目申报相关资料见附件 (2023 年预算群)

2022 年 7 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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